
证券代码：002316        证券简称：*ST亚联        公告编号：2022-107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联发展”或“公司”）于

2022年12月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出具的《关于对吉林亚联

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441号，以下简称“《关

注函》”），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的要求，对《关注函》

中所列问题进行书面说明，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债务豁免事项，请结合债务形成过程、资金流水、账务处理等，

说明16,249.76万元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债务豁免是否满足计入资本公积的条件，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债务形成过程、资金流水、账务处理等，以及16,249.76万元债务的

真实性 

1、借款事项审批及协议的签署 

2021 年 6 月，大连永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发展”）成为公

司控股股东，为支持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解决公司资金短缺问题，经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6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1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控股股东永利发展借款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借款利率参照同期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利率），借款期限为一

年，自实际借款金额到账之日起算，并签署《借款协议》。 

经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7 日、7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控股股东永利发展申请将上述借款展

期并签署《借款协议》。永利发展在最高借款本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内，根据公



司的需求，分次向公司出借。每笔借款的金额、计息起算日以亚联发展到账的

借款凭证为准。借款利率参照同期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利率）。 

2、债务形成的流水明细 

根据上述《借款协议》，公司与永利发展债务形成的资金流水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日期 摘要 借方金额 贷方金额 余额 

2021 年 6 月 18 日 收到借款 - 5,000,000.00 5,000,000.00 

2021 年 6 月 18 日 收到借款   5,000,000.00 10,000,000.00 

2021 年 6 月 30 日 
债权债务转移 

确认借款 
- 8,568,980.00 18,568,980.00 

2021 年 6 月 30 日 计提利息  13,749.74 18,582,729.74 

2021 年 9 月 13 日 收到借款 - 47,078,059.00 65,660,788.74 

2021 年 9 月 13 日 收到借款 - 50,000,000.00 115,660,788.74 

2021 年 9 月 13 日 收到借款 - 50,000,000.00 165,660,788.74 

2021 年 9 月 18 日 收到借款  9,000,000.00 174,660,788.74 

2021 年 9 月 30 日 计提利息  453,972.98 175,114,761.72 

2021 年 9 月 30 日 调整本金  -8,700.00 175,106,061.72 

2021 年 9 月 30 日 调整利息 -8,700.00 - 175,114,761.72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计提利息  1,719,149.07 176,833,910.79 

2022 年 3 月 31 日 计提利息  1,624,621.66 178,458,532.45 

2022 年 6 月 20 日 偿还借款 9,600,000.00    168,858,532.45 

2022 年 6 月 29 日 偿还借款 8,960,280.00  159,898,252.45 

2022 年 6 月 29 日 支付利息 700,457.81  159,197,794.64 

2022 年 6 月 30 日 计提利息  1,620,658.41 160,818,453.05 

2022 年 7 月 28 日 收到借款  5,000,000.00 165,818,453.05 

2022 年 9 月 30 日 计提利息  1,500,258.75 167,318,711.80 

2022 年 10 月 11 日 支付利息 5,927,247.84  161,391,463.96 

2022 年 10 月 19 日 偿还借款 5,700,000.00  155,691,463.96 

2022 年 10 月 19 日 支付利息 234,808.33  155,456,655.63 

2022 年 10 月 19 日 利息调整  5,927,247.84 161,383,903.47 

2022 年 12 月 9 日 计提利息  1,113,733.02 162,497,636.49 

3、账务处理 

（1）收到借款本金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本金 

（2）偿还本金 



借：其他应付款-本金 

    贷：银行存款 

（3）计提利息 

借：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贷：其他应付款-应付利息 

（4）支付利息 

借：其他应付款-应付利息 

    贷：银行存款 

4、债务的真实性 

截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永利发展已向公司提供的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55,378,059.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7,119,577.49 元，即《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

本息合计人民币 162,497,636.49 元。上述债务是由于公司出现资金缺口向永利发

展借款并计提利息所形成，每一笔收到的借款本金、偿还的借款本金以及支付

的借款利息均有真实的银行流水，计提的利息均按照同期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一年期 LPR 利率）和借款实际使用天数计提，公司对永利发展的 16,249.76

万元债务真实存在。 

（二）债务豁免是否满足计入资本公积的条件，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2022 年 12 月 9 日，公司控股股东永利发展对公司出具了《债务豁免通知函》。

永利发展拟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豁免公司对其债务

162,497,636.49 元，本次豁免后永利发展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要求公司承担或履行

前述《借款协议》项下任何责任或义务。 

永利发展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永彬先生持

有永利发展99%的股权，为永利发展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永利

发展与公司均受王永彬先生控制。永利发展对公司进行债务豁免的目的是为了支

持公司发展、减轻公司债务压力、改善公司资产情况、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解决公司当前困境。永利发展对公司的债务豁免其实质为控股投东的资本性投

入，满足计入资本公积的条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编制的资金流水和债务明细表，复核加计正确，并与账面余额

核对无误； 

2、检查公司与资金流水债务明细有关的记账凭证未见异常； 

3、获取并检查公司每笔收到借款、偿还借款、支付利息的银行回单未见异

常； 

4、结合2021年年报审计时执行的获取并核对银行对账单、银行存款双向测

试、银行函证、往来函证等的各项审计程序。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债务豁免的 16,249.76 万元债务真实存在； 

2、永利发展是亚联发展的控股股东，与亚联发展同受王永彬先生控制，其

对亚联发展债务豁免的单方面利益输送行为，是基于双方的特殊身份才得以发

生，且使得亚联发展明显的、单方面的从中获益，其经济实质为资本性投入，计

入资本公积符合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第 22 条“经

济实质具有资本投入性质形成的利得应计入所有者权益”之规定，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二、关于股权赠与事项，请说明运启元已披露的财务数据是否已公允反映

了其价值情况，运启元是否存在未予披露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纠纷诉讼等

或有事项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如是，是否对运启元未来持续经营能力、财

务数据产生不利影响，运启元股权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请律师、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大连运启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启元”）已披露的财务数

据已公允反映了其价值情况 

2022 年 11 月 30 日运启元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流动资产：  



项目 金额 

货币资金 20,152,904.04 

预付账款 3,307,747.20 

其他应收款 780,004.41 

其他流动资产 3,253,305.28 

流动资产合计 27,493,960.93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59,048,384.00 

无形资产 7,789,753.13 

非流动资产合计 66,838,137.13 

资产总计 94,332,098.0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000,000.00 

  合同负债 3,145,935.60 

  应付职工薪酬 38.20 

  应交税费 14,584.48 

  其他应付款 30.00 

  其他流动负债 283,134.20 

    流动负债合计 13,443,722.48 

      负债合计 13,443,722.48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80,110,000.00 

  资本公积 4,656.50 

  盈余公积 56,434.71 

  未分配利润 717,284.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80,888,375.58 

     负债或所有者权益总计 94,332,098.06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运启元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和固定资产等实物资

产，其中：货币资金（2,015.29 万元）、预付账款（330.77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

（325.33 万元）、固定资产（5,904.84 万元）及无形资产（778.97 万元）。货币资

金为银行存款，预付账款为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固定资产为股东投入房屋建筑

物、机器设备，无形资产为股东投入的土地使用权，股东投入房屋建筑物、机器

设备，无形资产时已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其公允价值进行评估。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运启元的负债主要为短期借款和合同负债，其中：

短期借款（1,000.00 万元）、合同负债（314.59 万元）。短期借款为质押借款，合

同负债为预收客户的货款。 



公司已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运启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的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1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2022

年 1-11 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

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大连运启元贸易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

喜财审字 2022S01605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运启元已披露的财务数据

已公允反映了其价值情况。 

（二）经核查，运启元不存在未予披露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纠纷诉讼

等或有事项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三）经核查，运启元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律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了运启元《审计报告》、两年一期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两年一期营

业外支出明细以及记账凭证、原始单据、《企业信用报告》、抚远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出具的运启元不动产《档案查档证明》、调取的工商档案等资料，通过中国

人 民 银 行 征 信 中 心 动 产 融 资 统 一 登 记 公 示 系 统

（https://www.zhongdengwang.org.cn/）、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进行了查询； 

2、查阅了良运集团的《企业信用报告》和财务报表、良运集团提供的说明，

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进行了查询； 

3、并分别对运启元和良运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 

4、良运集团及运启元已针对运启元不存在未予披露的或有事项与资产负债

表日后事项出具了说明与承诺。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 

1、运启元不存在未予披露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纠纷诉讼等或有事项与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2、运启元股权不存在权利限制。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运启元的银行账户清单未发现未记录的银行账户，打印运启元企业

信用报告并与账面记录核对，向银行发函询证并收到回函，选择适当样本对货资

金进行双向测试，对货币资金进行截止测试未发现异常； 

2、获取运启元销售台账、采购台账，抽查销售、采购合同，检查对应的货

权转让协议、货物交接确认单，选取一定样本向客户或是供应商发函询证基准日

往来余额以及当期交易额并收到回函，抽查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合同负债、营

业收入、营业成本等凭证未见异常。 

3、获取运启元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明细，向大额往来余额单位发函询

证并收到回函；获取纳税申报表，核对留抵进项税发票；重新计算其他流动负债

期末应有余额与账面数核对；抽查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应交税费等凭证未

见异常； 

4、获取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明细表，复核加计正确并与账面核对无误；盘

点房屋建筑物，检查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产权证书原件；获取土地使用权初

始购入合同并与进项税发票核对；获取股东实物出资、无形资产出资时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将评估明细表里不动产明细与产权证书、进项税发票核对；在

充分关注专家的独立性及专业胜任能力的基础上聘请第三方评估专家对股东出

资时委聘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土地使用权公允价值的评估

报告进行复核； 

5、调取并阅读运启元工商档案等资料； 

6、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运启元纠纷诉讼等信息； 

7、查阅良运集团的《企业信用报告》和财务报表、良运集团提供的说明，

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 

8、结合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运启元已披露的财务数据已公允反映了其价值情况； 

2、运启元不存在未披露的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纠纷诉讼等或有事项与资

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3、运启元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三、请结合上述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说明预计对你公司财务数据、退市

风险的影响。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债务豁免及股权赠与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 

1、公司接受债务豁免将增加公司净资产 162,416,387.67 元，相关账务处理

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本金           155,378,059.00 元 

    其他应付款-应付利息         7,119,577.49 元 

贷：资本公积-其他                162,416,387.67 元 

        应交税费-印花税                   81,248.82 元 

2、公司接受运启元 100%股权赠与将增加公司净资产 80,864,109.07 元，相

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运启元         80,888,375.58 元 

    贷：资本公积-其他                  80,864,109.07 元 

        应交税费-印花税                    24,266.51 元 

（二）对公司财务数据、退市风险的影响 

上述债务豁免及股权赠予事项，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情况，提升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预计可增加公司净资产合计 243,280,496.74 元。 

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 2021 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喜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相关规定。公司 2019、2020 及 2021 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公司 2021 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相

关规定。公司在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的同时披露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

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

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四）未在法

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第 9.3.7

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六）因不符合第

9.3.7 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公司追溯重述导

致出现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或者因触及第 9.3.1

条第一款第（四）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出现前款第（四）

项至第（六）项情形或者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指标相应年度的次一年度出现前

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上述债务豁免及股权赠与事项完成后，预计截至 2022 年度末公司的净资产

将为正值，公司将不存在因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导致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但若公司 2022 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

规定所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复核公司债务豁免及股权赠与事项账务处理分录； 

2、查阅公司债务豁免及股权赠与事项的相关公告； 

3、阅读《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退市风险相关条款； 

4、查阅最近一期已公开财务报表数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债务豁免及股权赠与事项账务处理正确； 

2、上述债务豁免及股权赠与事项完成后，预计截至2022年度末公司的净资

产将为正值，公司将不存在因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导致公司股票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 

3、但若公司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规定情形之

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特此公告。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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